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aoy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茂 業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848）  

於 其 他 海 外 監 管 市 場 發 佈 的 公 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的 

規定而發表。 

 
以下公告的中文原稿由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旗下一間於上海證券交易

所上市的A股附屬公司，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2011年1月15日於中國境

內發佈。 

 
承董事會命 

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茂如先生 

 

 
香港 

2011年1月15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位執行董事黃茂如先生、鍾鵬翼先生、王福琴女士及王斌先生；以

及三位獨立非執行董事鄒燦林先生、浦炳榮先生及梁漢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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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碼：600828        證券簡稱：成商集團          編號：臨 2011-05 號 

 

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訴訟事項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不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者重大遺漏，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連帶

責任。 

本公司於 2010 年 12 月 29 日在《上海證券報》及上海證券交易

所網站上刊登了本公司與太平洋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V20100648 號中

外合作經營合同爭議案，針對太平洋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提出的仲裁申

請，本公司于近日向成都市中級人員法院提起訴訟，2011 年 1 月 14

日本公司收到了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成立確仲字第 2 號《受

理案件通知書》，現將有關情況公告如下： 

一、本案基本情況 

1、訴訟各方當事人 

申請人：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請人：太平洋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2、事實和理由 

1993 年 7 月 17 日，四川省成都市針織品公司(現已併入申請人)

與香港太平洋百貨有限公司（現已變更為被申請人）簽訂《關於合作

經營成都商廈太平洋百貨有限公司的合同書》（以下簡稱《合作合

同》），《合作合同》第二十五章第五十九條約定，雙方本著友好合作

互相體諒的原則，如合作雙方在合作期間發生爭議，由雙方協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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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協商解決不下，由國家對外貿易促進會或其指定的機構仲裁。 

在《合作合同》的履行過程中，因對第三階段是否合作雙方產生

了分歧，為此被申請人于 2010 年 12 月 9 日以申請人為被申請人向中

國國際經濟貿易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要求繼續履行合同。中國國際

經濟貿易仲裁委員會秘書局于 2010 年 12 月 27 日向申請人送達了

（2010）中國貿仲京字第 022406 號《V20100648 號中外合作經營合

同爭議案仲裁通知書》。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在《合作合同》第二十五

章第五十九條所約定的仲裁機構“國家對外貿易促進會＂，該機構名

稱與涉外法定的仲裁機構名稱不一致，且國家也沒有該機構的名稱。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十八條規定，仲裁協議對仲裁

事項或者仲裁委員會沒有約定或者約定不明確的，當事人可以補充協

議；達不成補充協定的，仲裁協定無效。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

法》該條規定，《合作合同》第二十五章第五十九條約定的仲裁條款

屬於無效。 

3、申請事項 

請求法院確認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太平洋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1993

年 7 月 17 日簽訂的《關於合作經營成都商廈太平洋百貨有限公司的

合同書》第二十五章第五十九條約定的仲裁條款無效。 

二、判決情況 

本次訴訟事項尚未開庭審理。 

三、簡要說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露的訴訟、仲裁事項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沒有應披露而未披露的其他重大訴訟、

仲裁事項。公司將按照有關規定，根據本案的進展情況及時履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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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露義務。 

四、本次公告的訴訟對公司本期利潤或期後利潤的可能影響 

因本案尚未開庭審理，公司目前無法判斷本次公告的訴訟對公司

本期利潤或期後利潤的影響。公司將就該案的進展情況及時履行信息

披露義務。

五、備查檔目錄 

1、《申請書》； 

2、（2011）成立確仲字第 2 號《受理案件通知書》。 

 

特此公告。 

 

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 O 一一年一月十五日  


	海外监管公告套头-成商集团.doc
	临2011－05号（重大诉讼事项公告）.doc

